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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199

证券简称：翰宇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59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翰宇药业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披露

了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52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翰宇药业

，

股票

代码

：

300199

）

自

2015

年

4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

、

5

月

7

日

、

5

月

14

日

披露了

《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2015

年

5

月

14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的相关议案

。 《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以下

简称

“

预案

”）

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

确

认或批准

，

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

准或核准

。

特此公告

。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4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5月14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长期

停牌股票“中炬高新”（股票代码：600872）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

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

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的要求，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5月14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停牌股票“南

方泵业”（证券代码：300145）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

进行评价，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及时修

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我公司” ）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思美传媒

（002712）和智慧能源(600869)分别于2015年3月19日、2015年5月11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第[2008]38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协

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5月14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

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

年4月15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1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201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170,270,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

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 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定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9号

咨询联系人：李晓明

咨询电话：0571-28939522

传真电话：0571-28051737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5-018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5月13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1,301,8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85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

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42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2 00*****581

钱芳

3 01*****932

施健

4 00*****135

俞军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31号咨询联系人：夏金玲

咨询电话：0512-65768211� �传真电话：0512-65498037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

*ST

海润 公告编号：

2015-088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海润

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9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63,000,92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3.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怀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张永欣先生、吴益善先生、独立董事洪冬平先

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吕霞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曹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1,386,869 99.55 318,509 0.08 1,295,546 0.3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1,358,169 99.54 318,509 0.08 1,324,246 0.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1,385,969 99.55 318,509 0.08 1,296,446 0.3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1,818,178 99.67 105,500 0.02 1,077,246 0.2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董事2015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59,821,349 99.12 388,013 0.10 2,791,562 0.7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0,796,595 99.39 1,002,413 0.27 1,201,916 0.3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2,199,115 99.77 338,509 0.09 463,300 0.1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15年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57,196,073 99.77 335,409 0.09 469,400 0.13

9、议案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2,430,624 99.84 106,300 0.02 464,000 0.1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经营范围、<章程修正案>

等事项的工商变更及备案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2,418,124 99.83 106,300 0.02 476,500 0.13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1,973,799 99.71 335,409 0.09 691,716 0.19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2,504,224 99.86 106,300 0.02 390,400 0.1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2,104,315 99.75 385,209 0.10 511,400 0.1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15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59,856,039 99.13 367,209 0.10 2,777,676 0.76

15、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1,292,848 99.52 96,900 0.02 1,611,176 0.4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关联股东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本次审议议案9、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

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一宏、杨继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529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公告编号：

2015-011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县城药玻路公司研发大楼辅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3,078,85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0.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柴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顾维军和梁仕念因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苏玉才因公务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赵海宝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649,237 99.19 369,616 0.69 60,000 0.11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649,237 99.19 369,616 0.69 60,000 0.11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649,237 99.19 369,616 0.69 60,000 0.11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649,237 99.19 369,616 0.69 60,000 0.11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513,410 98.93 565,443 1.06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606,937 99.11 369,616 0.69 102,300 0.19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606,937 99.11 369,616 0.69 102,300 0.19

8、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7,573,191 98.82 463,143 0.96 102,300 0.2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513,410 98.93 505,443 0.95 60,000 0.1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01

杜兆贵

52,536,682 98.97

是

2、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1.01

蔡弘

52,536,682 98.97

是

11.02

孙琦铼

52,536,682 98.9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4,972,651 89.78 565,443 10.21 0 0.00

7

关于聘任上会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066,178 91.47 369,616 6.67 102,300 1.84

8

关于

2015

年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32,432 5.42 463,143 77.46 102,300 17.11

9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报酬的议案

4,972,651 89.78 505,443 9.12 60,000 1.08

10.01

杜兆贵

4,995,923 90.21

11.01

蔡弘

4,995,923 90.21

11.02

孙琦铼

4,995,923 90.2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8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淄博振业投资有限公司、淄博鑫联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柴文和扈永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淄博振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

544,2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9%；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320,79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0%；柴文持有本公司45,111股；扈永刚持有本公司30,074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俊、蒋博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529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编号：临

2015-012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4日以书面

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5年 5月14日在药玻公司研发大楼六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独立董事顾维军先

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2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文先生召集并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参加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1、经柴文先生提名，聘任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扈永刚、蔡弘、杜兆贵、陈刚，主任委员：柴文；

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军、顾维军，主任委员：孙琦铼；

提名委员会委员：扈永刚、孙琦铼、顾维军、陈刚，主任委员：蔡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扈永刚、蔡弘、顾维军、杜兆贵，主任委员：孙琦铼。

任期自七届九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890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2015－017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5月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

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425号），要求我公司对如下问题作进一步披露。

公司现就意见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目前的盈利能力与资产状况情况

1、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仅为1536万元，请公司说明2014年度营业收入的具体内容，

并提供有关合同。

回复：2014年度公司正处于业务转型期，原有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已无后续项目，营业

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剩余商品房的销售收入及自有物业的出租收入。 2014年度公司营业

收入1,535.79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1）销售长远天地大厦商品房2套，面积为670.84平方米，收入1,135.27万元；

（2）房屋租赁收入351.26万元，包括新疆兵团大厦物业出租收入314.27万元，长远天

地大厦剩余尾房的出租收入26.81万元及华北万方苑地下室出租收入10.18万元；

（3）长远天地大厦地下停车场车位出租收入37.26万元；

（4）其他收入12万元。

2、公司2014年末投资性房地产为1.31亿元，请公司说明相关资产的具体内容、所在位

置、面积、出租率和年租金情况。

回复：2014年末投资性房地产情况如下表：

具体内容 所在位置

面积

(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

元

)

年租金

(

元

)

长远天地大厦地下

车位

（

1

）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院

2,687.06 5,156,232.81 372,560.00

新疆兵团大厦裙楼

-

2

至

4

层

（

2

）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路

23

号

15,082.61 125,565,397.92 3,142,718.56

合计

17,769.67 130,721,630.73 3,515,278.56

注：（1）、长远天地大厦地下车场委托大厦物业公司对外出租。

（2）、由于考虑到新疆兵团大厦群楼要整体出租或出售的规划，因此公司只将大厦地

下二层至地上一层的部分门面房进行出租，剩余部分暂时闲置。 2014年度对外出租面积3,

086.49平米，出租率为20.46%。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

2014年4月26日，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收购江苏国盛恒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盛” ）90%的股权；同时披露因对标的公司江苏国盛的审计、资产

评估等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暂不召开审议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股东大会。 截至2015年5月6

日，公司还未发出相关股东大会通知，请公司说明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的原因，并详细说明

江苏国盛审计、资产评估工作的进展情况，尚未完成的事项，后续工作的时间安排。

回复：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收购江苏国盛（以下或称

“标的公司” ）90%的股权。 此后，公司分别于2014年半年报、三季报及年报、2015年一季

报、“临2014-38号”公告中及时披露了标的公司最新工作进展。鉴于标的公司的古交煤层

气项目公司，即古交国盛恒泰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交国盛” ）尚未完成

古交煤层气项目的环评、采矿权证等关键事项的审批手续，古交煤层气项目的建设运营进

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无法全部完成，公司目前亦无法发出审议本次

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就古交煤层气项目的具体进展，公司实时跟进，并于近日再次向江苏国盛进行了详尽

调查了解。 其中关于项目当前进度、原计划延误原因及预计未来工作进度等关键内容说明

如下：

[一]、古交煤层气项目关键审批工作进度

（一）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正在编制过程中。 根据相关法规，环评报告书报审之前需首先完

成以下四项前置审批：

1、水土保持方案：方案编制完毕已经报送山西省水利厅，2015年5月11日召开专家评

审会，基本上通过技术审查，需补充一些说明。

2、项目选址意见：报告初稿编制完成；

3、征占用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手续：现场调查、报告编制中；

4、晋祠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经委托水利部下属某研究院编制晋祠泉域水环

境影响评价咨询报告，2015年5月中旬初稿完成。 经国家有关权威专家评审后再协调山西

省水利厅落实晋祠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相关事宜。

（二）项目用地手续

预计2015年6月初可获得山西省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利用规划的批复，现已开展土地手

续前期工作。 但环评手续是办理项目用地手续的前置条件之一。

（三）采矿证

目前尚处于报告及材料准备阶段。 其中需要有三项前置审批：

1、土地复垦方案：报告已编制完毕并经过第一轮评审，正在排队上第二轮评审会，评

审由国土部组织安排；

2、矿山地质灾害及恢复治理方案：已通过评审会，等候国土部发放备案证明；

3、地质资料汇缴：已完成向国家地质资料馆的资料汇交工作。

（四）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4年10月已获得山西省煤监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五）山西省“四气”企业从业资格

2014年12月31日获得山西省四气企业从业资格。

[二]、古交煤层气项目工作计划延误的具体原因分析

（一）审批手续办理方面

1、2014年4月，古交项目的“总体开发方案” 递送至国家能源局办理项目立项的备案

手续，但总体开发方案的审批延误至8月初才完成。 项目总体开发方案是所有行政审批手

续的源头，它的延迟就导致所有手续的延迟。

2、晋祠泉域问题

古交煤层气项目位于山西晋祠泉域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根据太原市《晋祠泉域水

资源保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在晋祠泉域二、三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当

进行项目水环境影响评价，经晋祠泉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核，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需要

取水的，建设单位还应当提供该项目的水资源论证报告” 。 目前已经委托水利部下属某研

究院同意编制《晋祠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咨询报告》，该报告经国家有关权威专家评审通

过后将再协调山西省水利厅最终落实晋祠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及评审等一系列

相关事宜。

3、 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古交煤层气区块开发区与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部分重叠，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

定，需办理征占用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林地手续，占用林地手续比征地手续更加复杂，涉及

部门、环节多、耗时长，而当前的特殊环境更增加了审批进度的不确定性。

（二）其他

1、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古交市属于低山丘陵地区，因历年来频繁规划调整等原因，一期工程所涉及的邢家社

乡的井场土地多为耕地和林地，钻井办理临时用地手续难度大，尤其是遇到林地则更加麻

烦，根据现行的规定，还需补充征占用林地的环评手续。 如果遇上同一块林地分属国有、集

体、个人等不同主体，协调起来更加复杂费时间。

2、工农关系影响

工农关系复杂是煤层气项目经常遇到的问题。 古交市原本是一个典型的矿区城市，

2012年以来煤矿不景气，地方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个别地方或个人以煤矿企业钻井、征地

的赔偿标准（目前已普遍较高）来向古交国盛索要赔偿，或者以各种借口进行阻挠，以获得

一些经济利益，导致项目协调工作时间延长。此外还有个别地方村界不明，不同村庄互相争

执影响征地工作。

[三]、古交煤层气项目审批工作预计进度

（一）环境影响评价

1、水土保持方案：预计2015年6月初获得批复；

2、项目选址意见书：预计2015年6月初报审；

3、晋祠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预计2015年6月中旬报告编制完成。 但山西省水利

厅对项目的评审时间尚难以确定；

4、征占用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预计2015年7月初报告编制完成，9月中旬完成省内审

批。 国家林业局的审批时间尚难以确定。

（二）采矿证

土地复垦方案的评审预计可在环评之前完成。因此，待环评批复马上可办理采矿证。资

料送进国土部后20个工作日批复。

鉴于上述客观原因及项目当前的审批进度，目前古交煤层气项目建设运营进度仍存在

不确定性，致使评估机构无充分依据合理确定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进度，从而无法对标的

公司业绩进行合理预测，审计机构也无法合理审阅标的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目前仍无法发

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将持续关注古交煤层气项目审批及现场工作进程，尤其是环评及采矿权证的审批

进度。

三、关于公司股东百傲特合伙协议的具体情况

2013年5月，公司第一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投

资” ）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百傲特（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百傲特” ）为嘉益投资的控股股东，百傲特的管理人和实际控制人为中投财富资产管

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资本” ）。 请你公司向中投资本征询目前百傲特的有

限合伙人及其有限合伙份额、《合伙协议》中约定百傲特提前解散并清算的具体条款；请百

傲特的有限合伙人、管理人和普通合伙人结合《合伙协议》的具体条款分别说明中投资本

为百傲特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依据。

回复：

1、百傲特的有限合伙人及其有限合伙份额

截至目前，百傲特的有限合伙人及其有限合伙份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合伙权益份额

比例

北京嘉汇和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2,000 6.471%

北京远东建恒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4,000 4,000 12.943%

北京新元时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货币

3,000 3,000 9.707%

信怡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2,850 2,850 9.222%

潘志猛 货币

2,000 2,000 3.791%

丁厚晔 货币

700 700 1.327%

王晓玮 货币

2,500 2,500 4.739%

叶新宝 货币

500 500 0.948%

莫小凤 货币

450 450 0.853%

北京建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货币

18,000 18,000 50%

2、《合伙协议》中约定百傲特提前解散并清算的具体条款

《合伙协议》中关于提前解散并清算的相关条款包括：

第7.3.1条：“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限满后,�如管理人提议进一步延长投资退出封闭期并

相应延长合伙期限的,�管理人应提交合伙人大会审议。如合伙人大会未通过进一步延长的

议案,�则本合伙企业应进入清算。 ”

第8.1.1条：“合伙人会议由管理人召集并主持。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会议讨论

决定如下事项：

……（8）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和/或更换。 ”

第8.1.6条：“合伙人会议讨论本协议第8.1.1条第（8）项时，由合计占本合伙企业合伙

权益份额90%及以上的合伙人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在决定更换管理人的情况下，全体有限

合伙人应当与管理人就此达成损失补偿协议，补偿管理人因管理人更换所遭受的损失。 否

则，管理人有权通过本协议第16.2条的约定通过争议解决程序解散清算本合伙企业，并追

究全体有限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

第12.2.1条：“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 �普通合伙人不应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有的财产

份额。 如普通合伙人发生被宣告破产、 被吊销营业执照之特殊情况, �确需转让其财产份

额,�且受让人承诺承担原普通合伙人之全部责任和义务,�在经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

后方可转让,�否则本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

第13.3.1条：“因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不当行为,� 致使本合

伙企业受到重大损害时, �则本合伙企业可启动13.3.2条规定的程序将执行事务合伙人/管

理人除名或者更换。 ”

第13.3.2条：“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除名或者更换应履行如下程序：（1） 经合计占

本合伙企业合伙权益份额比例50%以上的有限合伙人提议并提交证明出现本协议第13.3.1

条所述情形的充分证据的前提下, �合伙人会议或临时合伙人会议可以讨论执行事务合伙

人/管理人除名或者更换事项;�（2）经合计占本合伙企业合伙权益份额比例90%以上的有

限合伙人表决通过，可作出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除名或者更换的决议。（3）如合伙人会

议或临时合伙人会议未就除名或者更换事宜作出决议, �则任何一名合伙人均有权要求解

散清算本合伙企业。 ”

第13.3.3条：“合伙人会议或临时合伙人会议作出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除名或者更

换决议之后, �除已被除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外的其他合伙人应进一步决议并选择新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 �经合计占本合伙企业合伙权益份额比例90%以上的有限合伙人

表决通过,�可决定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 ”

第13.3.4条：“如合伙人会议未能选择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则本合伙企业应

立即进入清算解散程序，由合计占本合伙企业合伙权益份额比例66%及以上的有限合伙人

表决通过的方式选举确定清算组成员。 ”

第14.1.1条：“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本合伙企业应当解散：（1）合伙人已不具

备法定人数满三十（30）日；（2）执行事务合伙人被除名且合伙人会议未能选择新的执行

合伙人；（3）执行事务合伙人提议并经合计占本合伙企业合伙权益份额比例75%以上的有

限合伙人表决通过；（4）本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5）本合伙企业对目标公司的收购

已经确定无法实现；（6）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届满；（7）出现《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规定

的其他解散原因。 ”

第14.2.1条：“如出现本协议第14.1条规定的本合伙企业应当解散事由时, �本合伙企

业应当根据本条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后，本合伙企业正式解散，除非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第

14.4条决定不进行解散。 ”

第14.2.2条：“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清算人由管理人担任，除非本协议第13.3.4条的情

况出现。 ”

第14.2.3条：“在确定清算人以后,�本合伙企业所有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人负责管理,�

但如清算人并非普通合伙人,�则普通合伙人有义务帮助清算人对未变现资产进行变现。为

免疑义,�普通合伙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负有对未变现资产的回购义务。 ”

第14.2.4条：“清算期应不超过半(0.5)年,� 清算人应尽最大努力在半(0.5)年内完成清

算。 如遇特殊情况,�可延长清算期。 ”

第14.2.5条：“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本合伙企业的财产,� 本合

伙企业的财产包括全部合伙人的出资、以本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它财

产。 ”

3、中建投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由原“中投财富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更

名，以下简称“中建投资本” ）为百傲特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依据

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中投晨曦（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百傲特的普通合伙人

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对百傲特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享有百傲特合伙事务的执行权。经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中建投资本为百傲特的管理人，拥有

《合伙协议》所规定的管理百傲特合伙企业事务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决策、执行金额不

超过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15%的（单项、非累计）本合伙企业的对外现金支出和投资，执

行本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定，采取本合伙企业维持合法存续和开展经营活动所必

需的一切行动……”等。

同时，百傲特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委员均由管理人中建投资本委派，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定应经全体委员的一致同意。投资决策委员会为百傲特合伙企业的决

策机构，决定合伙企业的投资及投资退出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拟收购的目标公司；决

定对目标公司的收购方式和方案；决定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战略；根据

管理人的提议，决定收购完成后本合伙企业拟派往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候选人；单笔非累计超出本合伙企业认缴规模15%的投资投出或退出的方案”等。

《合伙企业法》中并无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明确规定。 《公司法》第216条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8.1条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是指 “虽不是公司股

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 参照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认定标准，结合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核实践，如果相关主体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

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有限合伙企业的行为， 该主体应被认定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

人。

中建投资本作为百傲特的管理人，享有对百傲特合伙事务的管理权，能够实际支配百

傲特的行为，为百傲特的实际控制人。并且，全体合伙人通过《合伙协议》的约定，确认管理

人为管理合伙事务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采取的全部行为，均对合伙企业具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4日


